
工商管理学院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实施细则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积极发挥导师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，强

化师生共同体建设，形成全员、全程、全方位的育人局面，根据《上海立信会计

金融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意见（2020）》、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本科生

全程导师制实施方案》和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》

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实施对象

我院全体专任教师均应担任本科生导师，对工商管理学院大一至大四年级以

及在籍延毕的全体在校本科生进行全程指导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导师针对不同的学生，因人施教，突出学生个性发展。具体可包括：学生思

想动态了解与引导、学习计划制定与方法指导、专业经典阅读开展、学科竞赛和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、科研课题指导、职业规划解答等。

在新生入校第一学年的第一、第二学期，全程导师课的内容围绕专业导论、

新生研讨、专业经典阅读等进行，旨在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生活、了解所学学科专

业、转变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、塑造专业素养。

面向本科二、三和四年级学生，以高水平学科竞赛（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

课外学术科技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、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

新创业大赛）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导师科研项目和社会实践活动等

为平台，带领学生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，吸纳学生参与自己

的科研项目研发工作，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加深巩固，学术视野

得以开拓，科技创新意识、团队合作精神得以增强，科研能力、动手能力和社会

实践能力得以提升。

三、实施方式

通过坐班答疑、自习辅导、座谈研讨、社团沙龙、个别谈话及日常社交软件

交谈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，与学生建立直接、平等、持续的互动方式。以研

讨型的教学方式指导学生，强调师生互动，突出教学和训练方法的科学研究特色，



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和探索精神。

导师应在超星课程平台中建立本人的导师课，线上指导尽可能通过课程平台

进行，留存指导记录。线下指导以周报形式汇总记录，上传至课程平台。

四、成绩评价

针对大一学生，导师应注重导师课的过程性考核，根据学生平时讨论、小组

工作、课堂表现、读书心得及书面报告等作出考核评价，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导

师课结束后，给出导师课的最终成绩（导师课放入教务系统课表的第二学期）。

经导师考核合格后的学生取得 1个学分。

针对大二、大三、大四以及在籍延毕学生，导师完成创新创业实践指导工作。
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根据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》进

行认定。

五、成绩录入

（1）新生研讨：学院教学秘书根据导师对应的学生名单，在教务系统中建立多

个教学班。导师可根据新生研讨的工作进展，在系统中录入所有过程性考核成绩

及最终成绩。

（2）创新创业实践：学生填写认定申请表，附上证明材料，申请认定。经认定

后，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认定结果将由相关工作人员录入教务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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